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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建〔2021〕12 号 

 

 

 

关于调整提前下达的 2021 年中央财政农村 

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

 

台山市财政局、开平市财政局、恩平市财政局，江门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： 

根据市政府对《关于报送江门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

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江建〔2021〕30 号）批复精

神，现调整以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

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江财建〔2020〕138 号）下达的补助资金

（具体详见附件 1）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该项资金专项用于动态新增 3 类重点对象（低保户、农

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贫困残疾人家庭）危房改造以及民政部门

核查发现的住房不安全农房改造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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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该项资金已纳入中央直达资金范围，请你们按照《关于

提前部署做好 2021 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预便〔2020〕276 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0〕409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尽快将本

次下达的资金分配至具体单位和项目。各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

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全额编入本级预算，切实提高预算编

制的完整性。 

三、请你们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的意见》要求，根据此次下达的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运行和

绩效自评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调整 

表 

2.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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